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鮪延繩釣或鰹鮪圍網漁船赴太平洋作業管理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條  申請次年度大目鮪

組作業許可之漁船，應符

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當年度經主管機關許

可之大目鮪組漁船。 

二、承受滅失時為大目鮪

組漁船之汰舊噸數所

新建造之漁船。 

申請次年度長鰭鮪組

作業許可之漁船，應符合

下列條件之一： 

一、當年度經主管機關許

可之長鰭鮪組漁船。 

二、承受滅失時為長鰭鮪

組漁船之汰舊噸數所

新建造之漁船。 

申請次年度冷凍黃鰭

鮪組作業許可之漁船，應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當年度經主管機關許

可之冷凍黃鰭鮪組漁

船，且當年度未曾轉

赴印度洋作業。 

二、承受滅失時為冷凍黃

鰭鮪組漁船之汰舊噸

數所新建造之漁船。 

申請次年度季節捕鯊

組作業許可之漁船，應符

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

至一百零四年間，單

一航次之鯊魚漁獲量

占總漁獲量百分之五

十以上。 

二、承受滅失時為季節捕

鯊組漁船之汰舊噸數

所新建造之漁船。 

小釣船不得同時申請

次年度赴太平洋及印度洋

海域作業許可。 

第十條  申請次年度大目鮪

組作業許可之漁船，應符

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當年度經主管機關許

可之大目鮪組漁船。 

二、承受滅失時為大目鮪

組漁船之汰舊噸數所

新建造之漁船。 

申請次年度長鰭鮪組

作業許可之漁船，應符合

下列條件之一： 

一、當年度經主管機關許

可之長鰭鮪組漁船。 

二、承受滅失時為長鰭鮪

組漁船之汰舊噸數所

新建造之漁船。 

申請次年度冷凍黃鰭

鮪組作業許可之漁船，應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當年度經主管機關許

可之冷凍黃鰭鮪組漁

船，且當年度未曾轉

赴印度洋作業。 

二、承受滅失時為冷凍黃

鰭鮪組漁船之汰舊噸

數所新建造之漁船。 

申請次年度季節捕鯊

組作業許可之漁船，應符

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

至一百零四年間，單

一航次之鯊魚漁獲量

(以未處理之全魚重

量計，以下稱漁獲量

者，亦同)占總漁獲量

百分之五十以上。 

二、承受滅失時為季節捕

鯊組漁船之汰舊噸數

所新建造之漁船。 

一、本辦法所指漁獲量皆以

未處理之全魚重量計，

另新增第九十八條之一

規定統一說明，並增加

漁獲物處理後魚體重量

轉換係數，爰刪除第四

項第一款有關文字。 

二、太平洋及印度洋之作業

規定有所不同，為避免

產生管理上問題，爰新

增第五項明定小釣船不

得同時申請該二洋區之

作業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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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漁船之國際識別

編號，即其電臺呼號。 

漁船標誌，應使用海

事專用漆標識，中文船名

字體應為正楷中文，其數

字得用阿拉伯數字，英文

船名、漁船統一編號及國

際識別編號字體應為英文

大寫字母及阿拉伯數字；

其標識字體高度與寬度及

顏色，應符合附件十之規

格。 

第二十條  漁船之國際識別

編號，即其電臺呼號。 

漁船國際識別編號，

應使用海事專用漆標識，

字體應為英文大寫字母及

阿拉伯數字；其標識字體

高度與寬度及顏色，應符

合附件十之規格。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除國際識別編號外，其

他漁船標誌亦應符合標

識規格，爰修正第二項

。 

第二十一條  漁船標誌位置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中文船名：應標識於

船艏左右兩舷上方及

船艉中央或艉部兩舷

顯明易見之處。 

二、英文船名：應標識於

船艏左右兩舷上方及

船艉中央或艉部兩舷

之中文船名下方。 

三、漁船統一編號：應標

識於船艏左右兩舷上

方之英文船名下方。 

四、漁船國際識別編號：

應標識於漁船吃水線

以上之船舷兩側及甲

板不受漁具遮蔽之明

顯位置，並應避免標

識在船艏、船艉、排

水口或可能污損之位

置。但漁船滿載且標

識字體最下緣低於水

面者，應標識於漁船

上層結構體。 

第二十一條  漁船國際識別

編號，應標識於漁船吃水

線以上之船舷兩側及甲板

不受漁具遮蔽之明顯位置

，並應避免標識在船艏、

船艉、排水口或可能污損

之位置。但漁船滿載且標

識字體最下緣低於水面者

，其國際識別編號應標識

於漁船上層結構體。 

分款明定漁船中英文船名、

漁船統一編號及國際識別編

號之標識位置。 

第三十條  我國於太平洋海

域之年度漁獲總配額（以

未處理之全魚重量計，以

下稱配額者，亦同），及各

捕撈漁船之單船配額，由

主管機關依各養護管理措

施公告之。 

WCPFC公約海域年度

第三十條  我國於太平洋海

域之年度漁獲總配額（以

未處理之全魚重量計，以

下稱配額者，亦同），及各

捕撈漁船之單船配額，由

主管機關依各養護管理措

施公告之。 

年度漁獲總配額，分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考量小釣船除經許可赴

東太平洋漁區及東太劍

旗魚漁區者，將另核給

固定之單船配額外，其

餘均僅能在WCPFC公約

海域作業，爰僅明定該

分配比率係分配WCPFC



5 

漁獲總配額，分配予大釣

船、小釣船之比率，分別

為百分之五十七、百分之

四十三。 

配額限制魚種漁獲量

達第一項年度漁獲總配額

百分之九十五，主管機關

得命令捕撈漁船限期停止

捕撈該配額限制魚種。 

大釣船或小釣船漁獲

量達第二項所分配配額百

分之九十五，主管機關得

命令大釣船或小釣船限期

停止捕撈該配額限制魚種

。 

第一項配額使用期間

為當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

三十一日。 

當年度各作業組別取

得作業許可之漁船未達船

數限額時，其賸餘之漁獲

總配額，由主管機關統籌

運用。 

配予大釣船、小釣船之比

率，分別為百分之五十七

、百分之四十三。 

第一項配額使用期間

為當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

三十一日。 

當年度各作業組別取

得作業許可之漁船未達船

數限額時，其賸餘之漁獲

總配額，由主管機關統籌

運用。 

之年度漁獲總配額，修

正第二項規定。 

三、為避免我國配額限制魚

種漁獲量超過年度漁獲

總配額，爰增訂第三項

規定。 

四、為避免大釣船或小釣船

配額限制魚種漁獲量超

過個別所分配配額，爰

增訂第四項規定。 

五、原第三項及原第四項依

序移列第五項及第六項

，內容未修正。 

 

第三十一條  取得當年度作

業許可者，始得核給當年

度捕撈漁船之配額。 

未取得全年度作業許

可者，依許可月數占全年

度之比率核給配額。捕撈

漁船之經營者變更，原經

營者所使用配額，超過其

許可月數占全年度之比率

時，核給新經營者該船當

年度未使用之配額。 

捕撈漁船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主管機關收回當

年度未使用之配額： 

一、船體滅失。 

二、漁業證照經主管機關

撤銷或廢止。 

三、遠洋漁業作業許可經

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

。 

第三十一條  取得當年度作

業許可者，始得核給當年

度捕撈漁船之配額；未取

得全年度作業許可者，依

許可月數占全年度之比率

核給配額。 

一、第一項後段規定移到第

二項，另為嚴格控管我

國漁獲配額，並明定經

營者變更而未取得全年

度作業許可者之配額核

給計算方式，例如捕撈

漁船當年度配額為十二

公噸，當年度經過六個

月時，經營者變更，如

原經營者使用配額未達

六公噸，新經營者取得

六公噸之配額，如原經

營者使用配額九公噸，

則新經營者僅能取得三

公噸之配額。 

二、捕撈漁船船體滅失或漁

業證照、遠洋漁業作業

許可經主管機關撤銷或

廢止，已無作業可能，

則配額予以收回，爰新

增第三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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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條  捕撈漁船所捕

配額限制魚種或北太平洋

紅肉旗魚之漁獲量，不得

超過該船當年度之配額；

超過者，應減少該船下一

次許可之年度配額。 

前項配額限制魚種漁

獲量達單船配額百分之九

十者，主管機關得命令該

船限期停止捕撈該配額限

制魚種。 

第三十二條  捕撈漁船所捕

配額限制魚種或北太平洋

紅肉旗魚之漁獲量，不得

超過該船當年度之配額；

超過者，應減少該船下一

次許可之年度配額。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為避免捕撈漁船超捕配

額限制魚種 ，爰增訂第

二項規定。 

第三十四條  小釣船不得以

大目鮪為主要漁獲物。 

前項所稱以大目鮪為

主要漁獲物，指漁船六個

月內之大目鮪漁獲量，占

該期間總漁獲量百分之五

十以上。 

小釣船於北緯十度以

北海域作業，不得以長鰭

鮪為主要漁獲物。 

前項所稱以長鰭鮪為

主要漁獲物，指漁船六個

月內之長鰭鮪漁獲量，占

該期間總漁獲量百分之四

十以上。 

第三十四條  小釣船不得以

大目鮪為主要漁獲物。 

前項所稱以大目鮪為

主要漁獲物，指漁船單一

月份內之大目鮪漁獲量，

占該月份總漁獲量百分之

三十以上。 

小釣船於北緯十度以

北海域作業，不得以長鰭

鮪為主要漁獲物。 

前項所稱以長鰭鮪為

主要漁獲物，指漁船單一

月份內之長鰭鮪漁獲量，

占該月份總漁獲量百分之

三十以上。 

一、為增加小釣船之作業彈

性，修正第二項以大目

鮪為主要漁獲物之定義

。 

二、為增加小釣船之作業彈

性，修正第四項以長鰭

鮪為主要漁獲物之定義

。 

三、第一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 

第三十五條  鮪延繩釣漁船

依第十八條與其他漁船互

換洋區或組別，其後續許

可期間之單船漁獲配額為

對方尚未利用之漁獲配額

，且其單船全年大目鮪配

額，以下列規定為限： 

一、大釣船：三百三十公

噸。 

二、冷凍黃鰭鮪組漁船：

四十公噸。 

 

第三十五條  鮪延繩釣漁船

依第十八條與其他漁船互

換洋區或組別，其後續許

可期間之單船漁獲配額為

對方尚未利用之漁獲配額

，且其單船全年大目鮪配

額，以下列規定為限： 

一、大釣船：三百三十公

噸。 

二、冷凍黃鰭鮪組漁船：

四十公噸。 

不分作業洋區，單船

全年大目鮪配額，一般組

以二十公噸為限，季節捕

鯊組漁船以十公噸為限。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配合新增第十條第五項

規定，亦即小釣船除依

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之

冷凍黃鰭鮪組得互換作

業洋區外，當年度經許

可赴印度洋海域作業者

，不得申請赴太平洋海

域作業，爰刪除第二項

。 

第三十七條  大目鮪組漁船

之大目鮪配額，符合下列

規定者，得由鮪魚公會協

第三十七條  大目鮪組漁船

之大目鮪配額，符合下列

規定者，得由鮪魚公會協

一、為增加大目鮪組漁船配

額轉讓之彈性，修正第

一項規定，轉讓或受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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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報經主管機關同意後

，轉讓予其他大目鮪組漁

船： 

一、配額轉讓後，該船大

目鮪配額不超過三百

三十公噸。 

二、轉讓或受讓配額漁船

，當年度均無受本條

例第三十五條、第三

十六條或第四十條處

罰或處分。 

三、轉讓或受讓配額漁船

，當年度均無本條例

第四十一條所處罰鍰

或收回漁業證照處分

，尚未繳納或未執行

完畢情形。 

大目鮪組漁船轉讓

大目鮪配額，累計達三

十公噸者，當年度應進

港並停止漁撈作業一個

月；累計達六十公噸者

，應進港並停止漁撈作

業二個月，以此類推。 

依前項規定漁船應進

港並停止漁撈作業者，其

起迄日及停泊地點，應於

申請主管機關同意轉讓配

額時，一併敘明。  

大目鮪組漁船相互轉

讓不同漁區之漁獲配額，

當次轉讓配額後，該船於

太平洋之配額總數，不大

於當年度單船配額時，不

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 

調，報經主管機關同意後

，轉讓予其他大目鮪組漁

船： 

一、配額轉讓後，該船大

目鮪配額不超過三百

三十公噸。 

二、轉讓或受讓配額漁船

，當年度均無違規情

形。 

大目鮪組漁船轉讓

大目鮪配額，累計達三

十公噸者，當年度應進

港並停止漁撈作業一個

月；累計達六十公噸者

，應進港並停止漁撈作

業二個月，以此類推。 

依前項規定漁船應進

港並停止漁撈作業者，其

起迄日及停泊地點，應於

申請主管機關同意轉讓配

額時，一併敘明。  

大目鮪組漁船相互轉

讓不同漁區之漁獲配額，

當次轉讓配額後，該船於

太平洋之配額總數，不大

於當年度單船配額時，不

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 

配額漁船當年度依本條

例第四十一條處分已執

行完畢者，得申請轉讓

配額；當年度依本條例

第三十五條、第三十六

條及第四十條處罰或處

分，無論是否已執行完

畢，仍不得申請轉讓配

額；至於當年度違反前

述規定以外之處分，則

不予限制。 

二、第二項至第四項未修正

。 

第四十一條  鮪延繩釣漁船

於WCPFC公約海域作業，除

季節捕鯊組漁船外，不得

以鯊魚為主要漁獲物。 

前項所稱以鯊魚為主

要漁獲物，指漁船六個月

內之鯊魚漁獲量，占該期

間總漁獲量百分之五十以

上。 

第四十一條  鮪延繩釣漁船

於WCPFC公約海域作業，除

季節捕鯊組漁船外，不得

以鯊魚為主要漁獲物。 

前項所稱以鯊魚為主

要漁獲物，指漁船單一月

份內之鯊魚漁獲量，占該

月份總漁獲量百分之五十

以上。 

為增加小釣船之作業彈性，

修正第二項以鯊魚為主要漁

獲物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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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條  漁船應維持船

位回報器全年正常運作，

漁船進港時，亦同。 

漁船船位回報器應至

少每小時自動回報一次船

位。 

船位回報器回報船位

所需之通訊服務費用，由

經營者負擔。主管機關得

視財政狀況酌予補助。 

船位回報器除因維修

或更換之目的，經主管機

關許可外，不得將已裝設

且回報船位之船位回報器

自漁船上移離。 

第四十三條  漁船應維持船

位回報器全年正常運作，

漁船進港時，亦同。 

鮪延繩釣漁船或我國

籍運搬船應至少每四小時

回報一次船位，鰹鮪圍網

漁船應至少每一小時回報

一次船位。 

船位回報器回報船位

所需之通訊服務費用，由

經營者負擔。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為強化漁業管理，無論

捕撈漁船、運搬船或鰹

鮪圍網漁船均應至少每

小時回報一次船位，爰

修正第二項規定。 

三、漁船提高船位回報頻率

所增加之費用，主管機

關得視財政狀況酌予補

助，爰修正第三項規定

。 

四、為避免漁船將裝設之船

位回報器自漁船上移離

，導致主管機關無法掌

握正確之船位，爰新增

第四項規定。 

第四十四條  漁船停泊於國

內港口三日以上，或於國

外港口上架維修，或停泊

於國外港口七日以上者，

經營者得檢具證明文件向

主管機關申請關閉船位回

報器，經許可後始得關機

。 

非以上架維修為目的

，於國外港口申請關閉船

位回報器者，漁船關閉船

位回報器期間，應每週提

供一張漁船泊港照片，未

按時提供者，主管機關得

命其開機。 

第一項許可關機期間

，每次不得逾六個月；關

機期間屆滿前，經營者得

依第一項規定申請繼續關

機。 

漁船於船位回報器關

機期間，不得出港。 

漁船船位回報器重新

開機後，應經受託專業機

構確認可正常回報船位資

料，始得出港。 

第四十四條  漁船停泊於國

內港口三日以上，或於國

外港口上架維修者，得檢

具證明文件向主管機關申

請關閉船位回報器，經許

可後始得關機。 

前項申請關機期間，

每次不得逾六個月；關機

期間屆滿前，得依前項規

定申請繼續關機。 

漁船於船位回報器關

機期間，不得出港。 

漁船船位回報器重新

開機後，應經受託專業機

構確認可正常回報船位資

料，始得出港。 

一、考量漁船除以上架維修

為目的，停泊於國外港

口者，亦有申請關閉船

位回報器之需求，另為

確認該船確實仍停泊於

國外港口，應每週以照

片為證，至上架維修因

有維修證明則免提供照

片，爰修正第一項規定

，並增訂第二項規定。

另未按時提供照片並經

主管機關命其開機而未

開機者，即違反第四十

三條第一項規定，將依

法核處。 

二、原第二項文字酌修，並

移列第三項。 

三、原第三項及原第四項依

序移列第四項及第五項

，內容未修正。 

 

第四十六條  受託專業機構

連續二次未收到鰹鮪圍網

第四十六條  受託專業機構

連續二次未收到船位回報

一、鮪延繩釣漁船或我國籍

運搬船調整為應至少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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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船船位回報器回報之船

位，或連續四次未收到鮪

延繩釣漁船或運搬船船位

回報器回報之船位，視為

船位回報器斷訊；連續三

日斷訊，視為船位回報器

故障。 

漁船船位回報器故障

，應在三十日內修復。 

漁船船位回報器斷訊

或故障者，經營者或船長

應立即傳真船位相關資訊

，回報至受託專業機構及

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

以下簡稱WCPFC）秘書處，

或透過漁業電臺轉報

WCPFC秘書處，並以衛星導

航自動記錄器自動記錄船

位，以備檢查；傳真表如

附件十六。 

前項通報，鮪延繩釣

漁船及運搬船應至少每六

小時回報一次，鰹鮪圍網

漁船應至少每小時回報一

次。 

漁船備有船位回報器

備品者，於船位回報器故

障時，應向主管機關申報

使用備品；其備品亦故障

時，經主管機關許可，得

借用他船之船位回報器備

品。 

器回報之船位，視為船位

回報器斷訊；連續三日斷

訊，視為船位回報器故障

。 

漁船船位回報器故障

，應在三十日內修復。 

漁船船位回報器斷訊

或故障者，經營者或船長

應傳真船位相關資訊，回

報至受託專業機構及中西

太平洋漁業委員會（以下

簡稱WCPFC）秘書處，或透

過漁業電臺轉報WCPFC秘

書處，並以衛星導航自動

記錄器自動記錄船位，以

備檢查；傳真表如附件十

六。 

前項通報，鮪延繩釣

漁船及我國籍運搬船應至

少每六小時回報一次，鰹

鮪圍網漁船應至少每一小

時回報一次。 

漁船備有船位回報器

備品者，於船位回報器故

障時，應向主管機關申報

使用備品；其備品亦故障

時，經主管機關許可，得

借用他船之船位回報器備

品。 

小時回報一次船位，考

量因訊號問題，偶有短

暫無法正常收到船位回

報之情況，為避免過易

視為斷訊，爰配合修正

第一項船位回報器斷訊

之定義。另鰹鮪圍網漁

船原即採較嚴格之管理

，爰維持原規定。 

二、為明定漁船船位回報器

斷訊或故障時手動傳真

回報船位資訊時機，爰

修正第三項文字。 

三、其餘未修正。 

 

第四十七條  漁船船位回報

器，當航次斷訊累計十五

日以上者，主管機關得命

令漁船立即停止作業，限

期直航返回指定港口修復

船位回報器，並接受主管

機關派員檢查，且船位回

報器經受託專業機構確認

可正常回報船位資料，始

得出港。 

前項漁船返航、進港

、船位回報確認等費用，

第四十七條  漁船船位回報

器，當航次斷訊累計十五

日以上者，主管機關得命

令漁船立即停止作業，限

期直航返回指定港口修復

船位回報器，經受託專業

機構確認可正常回報船位

資料，始得出港。 

前項漁船返航、進港

、船位回報確認等費用，

由經營者負擔。 

一、漁船返港修復船位回報

器，倘主管機關認有必

要派員檢查其船位回報

器，以確認其功能完整

性，漁船則應配合，爰

修正第一項規定。 

二、第二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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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經營者負擔。 

第四十八條 漁船於庫克群

島、法屬玻里尼西亞及吉

里巴斯等國圍繞之封閉公

海（以下簡稱東邊袋狀公

海）內目擊我國籍或其他

國籍之漁船時，經營者或

船長應在離開東邊袋狀公

海後十五日內填具於東邊

袋狀公海目擊報告，通報

主管機關；目擊報告格式

如附件十七。 

漁船於東邊袋狀公海

作業，應保持與他國專屬

經濟海域距離五浬以上。 

第四十八條  漁船於一百零

六年二月八日前，進入或

離開庫克群島、法屬玻里

尼西亞及吉里巴斯等國圍

繞之封閉公海（以下簡稱

東邊袋狀公海）前，應依

下列規定通報： 

一、漁船於進入或離開東

邊袋狀公海四十八小

時前，於例假日進入

或離開，應於例假日

前四十八小時，由經

營者或船長依下列方

式之一通報： 

(一)填具通報表，直接

傳送至WCPFC秘書

處，並副知主管機

關；通報表格式如

附件十七。 

(二)填具通報表或口頭

陳述通報表應填具

之內容，向漁船船

籍所屬之漁業電臺

通報，經由漁業電

臺向WCPFC秘書處

通報，並副知主管

機關。 

二、漁船在進入或離開東

邊袋狀公海二十四小

時前，應確認完成通

報WCPFC秘書處，始得

進入或離開東邊袋狀

公海。 

於東邊袋狀公海內目

擊我國籍或其他國籍之漁

船時，經營者或船長應在

離開東邊袋狀公海後十五

日內填具於東邊袋狀公海

目擊報告，通報主管機關

；目擊報告格式如附件十

八。 

漁船於東邊袋狀公海

作業，應保持與島國經濟

一、第一項已無適用，予以

刪除，併刪除原附件十

七。 

二、原第二項文字酌修，移

列第一項。另配合附件

十七刪除，爰附件十八

調整為附件十七。 

三、原第三項文字移列第二

項，並酌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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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距離五浬以上。 

第四十九條  捕撈漁船出港

後，船長應每日透過主管

機關指定之電子漁獲回報

系統回報漁獲資料，並依

漁業種類，填寫主管機關

指定之漁撈日誌；漁獲回

報及填寫內容應詳實正確

；無漁獲者，亦應回報及

填寫。 

電子漁獲回報系統與

漁撈日誌記載之漁獲資料

不一致時，以電子漁獲回

報系統為準。僅其一有記

載者，依其記載。 

電子漁獲回報系統當

日未能成功回報，經營者

或船長應於次日傳真回報

漁獲資料予主管機關或受

託專業機構；其漁獲資料

，應經經營者或船長簽名

。 

電子漁獲回報系統連

續五日未能成功回報，視

為電子漁獲回報系統故障

，應在三十日內修復。 

漁船電子漁獲回報系

統，當航次故障累計十五

日以上者，主管機關得命

令漁船立即停止作業，限

期直航返回指定港口修復

電子漁獲回報系統，並接

受主管機關派員檢查，且

電子漁獲回報系統經受託

專業機構確認可正常回報

資料，始得出港。 

前項漁船返航、進港

、電子漁獲回報確認等費

用，由經營者負擔。 

第四十九條  捕撈漁船出港

後，船長應每日透過主管

機關指定之電子漁獲回報

系統回報漁獲資料，並依

漁業種類，詳實且正確填

寫主管機關指定之漁撈日

誌；無漁獲者，亦應回報

及填寫。 

電子漁獲回報系統故

障，經營者或船長應每日

傳真回報漁獲資料予主管

機關或受託專業機構；其

漁獲資料，應經經營者或

船長簽名。 

電子漁獲回報系統故

障，應在三十日內修復。 

漁船電子漁獲回報系

統，當航次故障累計十五

日以上者，主管機關得命

令漁船立即停止作業，限

期直航返回指定港口修復

電子漁獲回報系統，經受

託專業機構確認可正常回

報資料，始得出港。 

前項漁船返航、進港

、電子漁獲回報確認等費

用，由經營者負擔。 

一、電子漁獲回報系統回報

漁獲資料或填寫漁撈日

誌，均應詳實且正確，

爰修正第一項。 

二、新增第二項明定漁獲回

報資料記載不一致或僅

其一有記載之處理方式

。 

三、當電子漁獲回報系統未

能成功回報，無論是否

故障，均應傳真回報漁

獲資料，爰修正原第二

項，並移列至第三項。 

四、明定電子漁獲回報系統

故障之定義，故障之時

間自未能成功回報之首

日起算，爰修正原第三

項，並移列至第四項。 

五、漁船返港修復電子漁獲

回報系統，倘主管機關

認有必要派員檢查其電

子漁獲回報系統，以確

認其功能完整性，漁船

則應配合，爰修正原第

四項，並移列至第五項

。 

六、原第五項移列至第六項

，內容未修正。 

第四十九條之一  鮪延繩釣

漁船，經許可從事捕撈太

平洋黑鮪作業者，其作業

海域在東經ㄧ百二十八度

以西、北緯十七度以北，

 一、本條新增。 

二、考量部分領有太平洋遠

洋漁業作業許可之鮪延

繩釣漁船，除於太平洋

黑鮪季節期間，會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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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已依第四十九條第一項

規定填寫漁撈日誌者，得

不以電子漁獲回報系統回

報漁獲資料。 

我國東南方之專屬經濟

海域外之臨近公海作業

外，其餘時間均在沿近

海作業，而沿近海漁船

原則無需使用電子漁獲

回報系統，因此該等漁

船平時並不會使用電子

漁獲回報系統，且在捕

獲太平洋黑鮪需逐尾向

漁業通訊電台通報之情

況下，爰新增本條，規

定該等漁船符合一定條

件者，得不以電子漁獲

回報系統回報漁獲資料

。另為利於漁船可清楚

瞭解其界線，爰逕以經

緯度線劃分。 

第五十條  鮪延繩釣漁船未

經許可，不得捕撈太平洋

黑鮪或南方黑鮪；意外捕

獲時，應即丟棄，並將丟

棄量填報於漁撈日誌及電

子漁獲回報系統。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捕撈漁船再捕獲該魚種時

，應即丟棄，並將丟棄量

填報於漁撈日誌及電子漁

獲回報系統： 

一、配額限制魚種或北太

平洋紅肉旗魚之配額

用罄。 

二、於主管機關依太平洋

黑鮪漁撈作業管理辦

法第四條規定所命停

止捕撈期限屆至後，

捕獲太平洋黑鮪。 

第五十條  鮪延繩釣漁船未

經許可，不得捕撈南方黑

鮪；意外捕獲時，應即丟

棄，並將丟棄量填報於漁

撈日誌及電子漁獲回報系

統。 

配額限制魚種或北太

平洋紅肉旗魚之配額用罄

後，捕撈漁船再捕獲該魚

種時，應即丟棄，並將丟

棄量填報於漁撈日誌及電

子漁獲回報系統。 

一、鮪延繩釣漁船捕撈太平

洋黑鮪者，應依太平洋

黑鮪漁撈作業管理辦法

規定申請許可，爰修正

第一項規定，明定未經

許可不得捕撈太平洋黑

鮪。 

二、太平洋黑鮪許可捕撈期

屆期後，再捕獲該魚種

時，亦應丟棄並填報於

漁撈日誌及電子漁獲回

報系統，爰修正第二項

規定。 

第五十五條  捕撈漁船單一

航次之配額限制魚種電子

漁獲回報或漁撈日誌與實

際卸魚量之差值，不得超

過實際卸魚量之百分之十

；配額限制魚種以外之魚

種，不得超過實際卸魚量

之百分之二十五。 

第五十五條  捕撈漁船單一

航次之配額限制魚種電子

漁獲回報或漁撈日誌與實

際卸魚量之差值，不得超

過實際卸魚量之百分之十

；配額限制魚種以外之魚

種，不得超過實際卸魚量

之百分之二十。 

一、考量海上秤重易有誤差

，原訂配額限制魚種以

外之魚種差值為百分之

二十，不符實務操作認

定，爰修正第一項配額

限制魚種以外之魚種差

值之容許誤差範圍。 

二、為增加漁船作業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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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值超過前項規定比

率，而符合下列規定者，

視為電子漁獲回報或漁撈

日誌與實際卸魚量相符： 

一、配額限制魚種：差值

未逾二公噸。 

二、配額限制魚種以外之

魚種：差值未逾六公

噸。 

前項差值，配額限制

魚種未逾二噸，配額限制

魚種以外之魚種未逾四噸

者，得視為電子漁獲回報

或漁撈日誌與實際卸魚量

相符。 

修正第二項配額限制魚

種以外之魚種微量差異

之容許誤差範圍。 

第五十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為本條例第十三條

第一項第十二款所稱之嚴

重不實： 

一、配額限制魚種之電子

漁獲回報或漁撈日誌

，與實際卸魚量之差

值超過二公噸，且超

過實際卸魚量之百分

之二十。 

二、配額限制魚種以外之

魚種之電子漁獲回報

或漁撈日誌，與實際

卸魚量之差值超過六

公噸，且超過實際卸

魚量之百分之五十。 

第五十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為本條例第十三條

第一項第十二款所稱之嚴

重不實： 

一、配額限制魚種之電子

漁獲回報或漁撈日誌

，與實際卸魚量之差

值超過二噸，且超過

實際卸魚量之百分之

二十。 

二、配額限制魚種以外之

魚種之電子漁獲回報

或漁撈日誌，與實際

卸魚量之差值超過四

噸，且超過實際卸魚

量之百分之五十。 

為增加漁船作業彈性，修正

第二款配額限制魚種以外之

魚種微量差異之容許誤差範

圍。 

第五十八條  鯊魚漁獲物以

冰鮮方式保存之鮪延繩釣

漁船，將鯊魚漁獲物運回

國內港口卸魚者，鯊魚鰭

應自然連附於鯊魚身，不

得將魚鰭自魚身完全割離

(以下簡稱鰭連身)。 

鯊魚漁獲物以冷凍方

式保存之大釣船，將鯊魚

漁獲物運回國內港口卸魚

者，其魚鰭處理應鰭連身

。 

鯊魚漁獲物以冷凍方

式保存之小釣船，將鯊魚

漁獲物運回國內港口卸魚

者，其魚鰭處理應鰭連身

，或將背鰭、胸鰭綁附於

鯊魚身，尾鰭得另外存放

；鯊魚尾鰭應與鯊魚身同

第五十八條  鯊魚漁獲物以

冰鮮方式保存之鮪延繩釣

漁船，將鯊魚漁獲物運回

國內港口卸魚者，鯊魚鰭

應自然連附於鯊魚身，不

得將魚鰭自魚身完全割離

(以下簡稱鰭連身)。 

鯊魚漁獲物以冷凍方

式保存之大釣船，將鯊魚

漁獲物運回國內港口卸魚

者，其魚鰭處理應鰭連身

。 

鯊魚漁獲物以冷凍方

式保存之小釣船，將鯊魚

漁獲物運回國內港口卸魚

者，其魚鰭處理應鰭連身

，或將背鰭、胸鰭綁附於

鯊魚身，尾鰭得另外存放

；鯊魚尾鰭應與鯊魚身同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正

。 

二、第四項鯊魚身與鯊魚鰭

應同時同批卸魚規定，

原係適用於季節捕鯊組

漁船本船將鋸峰齒鮫漁

獲物運回國內港口卸魚

，惟第一項已明定以冰

鮮方式保存之鯊魚漁獲

物於國內港口卸魚應保

持鰭連身，爰修正第四

項規定之例外情形僅適

用於以冷凍方式保存之

鋸峰齒鮫漁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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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同批轉載或卸魚，且尾

鰭與鯊魚身數量應相符。 

季節捕鯊組漁船本船

於國內港口卸魚者，其以

冷凍方式保存之鋸峰齒鮫

之鯊魚身與鯊魚鰭應同時

同批卸魚，且鯊魚鰭占鯊

魚漁獲量比率，不得超過

百分之五；其魚鰭處理不

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時同批轉載或卸魚，且尾

鰭與鯊魚身數量應相符。 

季節捕鯊組漁船本船

將鋸峰齒鮫漁獲物運回國

內港口卸魚者，其鯊魚身

與鯊魚鰭應同時同批卸魚

，且鯊魚鰭占鯊魚漁獲量

比率，不得超過百分之五

；其魚鰭處理不受前項規

定之限制。  

第五十九條之一  捕撈漁船

應完全利用鯊魚漁獲物，

除魚頭、內臟及魚皮外，

其他魚體部分，不得丟棄

。 

 一、本條新增。 

二、依WCPFC第2010-07號決

議「鯊魚養護與管理措

施」及IATTC第2005-03

號決議「與東太平洋漁

業有關連之鯊魚保育決

議」，會員應採取必要

措施規定漁民完全利用

任何留置的鯊魚漁獲。

完全利用之定義為漁船

抵達卸魚或轉載首站

時，保留鯊魚的所有部

分，但得不保留魚頭、

內臟及魚皮。爰新增本

條規定。 

第六十條  捕撈漁船於國內

港口或太平洋之國外港口

卸魚或港內轉載，以附件

十八所定港口為限。 

取得大西洋或印度洋

遠洋漁業作業許可之漁船

，申請進入前項所定港口

卸魚或港內轉載，應於漁

船進港前十四日，向主管

機關申請許可。 

第六十條  漁船於太平洋之

國外港口卸魚或港內轉載

，以附件十九所定之港口

為限。 

取得大西洋或印度洋

遠洋漁業作業許可之漁船

，申請進入前項所定港口

卸魚或港內轉載，應於漁

船進港前十四日，向主管

機關申請許可。 

一、本條係為針對捕撈漁船

進行查核，捕撈漁船轉

載運搬船之港口已受此

規定限制，可配合接受

檢查，運搬船之卸魚港

口已無規定之必要，爰

將「漁船」修正為「捕

撈漁船」，另增列我國國

內港口，以利國內港口

檢查，另配合附件十七

刪除，附件十九調整為

附件十八，爰修正第一

項規定。 

二、第二項未修正。 

第六十一條  轉載捕撈漁船

漁獲物之運搬船，應符合

下列規定之一： 

第六十一條  轉載捕撈漁船

漁獲物之運搬船，應符合

下列規定之一： 

依據第二條第七款第二目用

詞定義，修正第二款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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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取得作業許可之我國

籍運搬船。 

二、列名在 WCPFC或 IATTC

運搬船名單之非我國

籍運搬船，且安裝符

合主管機關所定規格

之船位回報器，並至

少每四小時自動回報

一次船位至受託專業

機構。 

三、經主管機關許可之兼

營運搬船。 

一、取得作業許可之我國

籍運搬船。 

二、列名在 WCPFC或 IATTC

運搬船名單之外國籍

運搬船，且安裝符合

主管機關所定規格之

船位回報器，並至少

每四小時自動回報一

次船位至受託專業機

構。 

三、經主管機關許可之兼

營運搬船。 

第六十八條  運搬船從事海

上轉載，經營者應於海上

轉載十五日前，擬具運搬

計畫書，並檢具相關資料

，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其資料內容如附件十九。

申請日之末日為例假日時

，應提前於例假日前一工

作日提出。 

非我國籍運搬船當年

度首次與捕撈漁船從事港

內轉載前，應檢具相關資

料（如附件十九），向主管

機關申請許可。 

經主管機關許可之運

搬計畫內捕撈漁船名單有

增加時，應於異動三個工

作日前向主管機關申請，

經許可後，始得與異動之

捕撈漁船從事轉載作業；

未依期限申請者，不予許

可。 

第六十八條  運搬船從事港

內轉載或海上轉載，經營

者應分別於港內轉載十個

工作日前或海上轉載三十

日前，擬具運搬計畫書，

並檢具相關資料，向主管

機關申請許可；其資料內

容如附件二十。 

經主管機關許可之運

搬計畫內捕撈漁船名單有

增加時，應於異動三個工

作日前向主管機關申請，

經許可後，始得與異動之

捕撈漁船從事轉載作業；

未依期限申請者，不予許

可。 

前項運搬計畫內捕撈

漁船名單有減少時，應於

異動後三個工作日內向主

管機關報備。 

一、依據國際漁業組織規定

，僅要求運搬船從事海

上轉載，我方應向國際

漁業組織提報該船運搬

計畫，運搬計畫應包含

預計從事轉載作業之漁

船名單，以搭載觀察員

，爰取消港內轉載提報

運搬計畫之規定，另縮

短申請期限，另配合附

件十七刪除，附件二十

調整為附件十九，爰修

正第一項規定。 

二、配合第一項規定取消港

內轉載提報運搬計畫，

為能掌握非我國籍運搬

船之基本資料，爰增訂

第二項要求每年應檢具

相關資料向主管機關申

請許可。 

三、原第二項順移至第三項

，內容未修正。 

四、簡化行政程序，運搬計

畫內捕撈漁船名單有減

少時，免除報備，爰刪

除原第三項。 

第七十條  捕撈漁船及運搬

船從事漁獲物轉載前，應

分別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 

經營者或船長為前項

之申請時，應填具漁船轉

第七十條  捕撈漁船及運搬

船從事漁獲物轉載前，應

分別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 

經營者或船長為前項

之申請時，應填具漁船轉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為便民服務，縮短港內

轉載之申請期限，另相

關附件編號調整，爰修

正第二項規定。 

三、考量漁船轉載會因海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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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漁獲申報表，依下列所

定期限，向主管機關提出

；鮪延繩釣漁船之申報表

格式如附件二十、附件二

十一，鰹鮪圍網漁船之申

報表格式如附件二十二： 

一、海上轉載：最遲於預

定轉載日前三個工作

日。 

二、港內轉載：最遲於預

定轉載日前三日。申

請日之末日為例假日

時，應提前於例假日

前一工作日提出。 

經主管機關許可轉載

之漁船，得於許可轉載日

或其後三日內，從事漁獲

物轉載。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經營者或船長應於轉載前

申請變更，並經主管機關

同意變更後始得轉載： 

一、未於前項所定期限內

轉載。 

二、海上轉載預定地點變

更超過二十四浬。 

載漁獲申報表，於預定轉

載三個工作日前，向主管

機關提出；鮪延繩釣漁船

之申報表格式如附件二十

一、附件二十二，鰹鮪圍

網漁船之申報表格式如附

件二十三。 

等因素，而有所延後，

為增加作業彈性，爰新

增第三項規定。 

四、新增第四項，明定轉載

日延後逾三日之處理方

式，仍應申請變更轉載

日期，惟不受第二項所

定申請期限之限制，及

配合WCPFC第09-06號決

議，海上轉載預定地點

變更亦應申請變更。 

第七十一條  捕撈漁船或運

搬船當航次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主管機關不予許可

海上轉載： 

一、船位回報器故障未修

復。 

二、有具體事證足認其涉

有本條例第十三條第

一項第四款至第十四

款或第十八款所定之

重大違規行為之一。 

捕撈漁船或運搬船當

航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主管機關得不予許可海上

轉載： 

一、申請轉載之漁獲物作

業期間疑似有未經許

可進入他國管轄海域

第七十一條  捕撈漁船及運

搬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主管機關得不予許可海上

轉載： 

一、船位回報器故障未修

復。 

二、申請轉載之漁獲物作

業期間有未經許可進

入他國管轄海域情形

。 

一、修正第一項，明定當航

次捕撈漁船或運搬船無

法掌握其船位而無法管

控；或其有具體事證涉

有重大違規行為，則應

進港卸魚或轉載，以利

配合接受漁獲物之檢查

，若非當航次之行為，

則無管制必要。 

二、新增第二項，明定主管

機關得視捕撈漁船當航

次涉違規情節，決定是

否有必要進港卸魚或轉

載，以利配合接受漁獲

物之檢查，若非當航次

之行為，則無管制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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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情形。 

二、配額限制魚種之申請

轉載總量，超過電子

漁獲回報之百分之十

。 

三、配額限制魚種以外之

魚種之申請轉載總量

，超過電子漁獲回報

之百分之二十五。 

第七十二條  捕撈漁船於港

口完成卸魚後，漁獲物再

交由運搬船載運出港者，

視為轉載，應依第七十條

規定辦理。 

第七十二條  捕撈漁船於港

內轉載之漁獲物，如暫置

於國外港內冷凍庫或貨櫃

，尚未銷售者，其再次轉

載前，應依第七十條規定

辦理。 

轉載原則係指漁獲物自漁船

轉移至其他漁船之行為，然

漁獲物因特殊情形，於港口

卸下後，再交由運搬船載運

出港者，視為轉載。 

第七十四條   運搬船於

WCPFC 公約海域海上轉載

或海上轉載 WCPFC 公約海

域捕獲之漁獲物，應於轉

載完成後二十四小時內，

填具 WCPFC 轉載確認書，

報送主管機關；確認書格

式如附件二十三。 

運搬船於 IATTC 公約

海域海上轉載，應於轉載

完成後二十四小時內，填

具 IATTC 轉載確認書，報

送 IATTC 秘書處，並副知

主管機關；確認書格式如

附件二十四。 

運搬船應於港內轉載

完成後七個工作日內，向

主管機關報送轉載確認書

；確認書格式如附件二十

三、附件二十四、附件二

十五。 

捕撈漁船漁獲物轉載

完成後七個工作日內，經

營者或船長應向主管機關

報送轉載確認書；鮪延繩

釣漁船之確認書格式如附

件二十三、附件二十四，

鰹鮪圍網漁船之確認書格

式如附件二十五。 

第七十四條   運搬船於

WCPFC 公約海域轉載或轉

載 WCPFC 公約海域捕獲之

漁獲物，應於轉載完成後

一個工作日內，填具

WCPFC 轉載確認書，報送

主管機關；確認書格式如

附件二十四。 

運搬船於 IATTC 公約

海域轉載，應於轉載完成

後二十四小時內，填具

IATTC 轉載確認書，報送

IATTC 秘書處，並副知主

管機關；確認書格式如附

件二十五。 

捕撈漁船漁獲物轉載

完成後七個工作日內，經

營者或船長應向主管機關

報送轉載確認書；鮪延繩

釣漁船之確認書格式如附

件二十四、附件二十五，

鰹鮪圍網漁船之確認書格

式如附件二十六。 

一、配合 WCPFC 及 IATTC 養

護管理措施修正轉載報

送確認書之時限，爰修

正第一項及第二項並新

增第三項。。 

二、原第三項順移延至第四

項。 

三、原附件二十四、附件二

十五及附件二十六，調

整為附件二十三、附件

二十四、附件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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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五條  得與兼營運搬

船進行轉載之捕撈漁船，

僅限於經主管機關許可與

外國漁業合作之漁船。 

經許可與兼營運搬船

進行轉載之捕撈漁船，應

在其漁業合作國港內轉載

漁獲物，且遵守該漁業合

作國相關管理規範。 

第七十五條  得與兼營運搬

船進行轉載之捕撈漁船，

僅限於經主管機關許可與

外國漁業合作之漁船。 

經許可與兼營運搬船

進行轉載之捕撈漁船，應

在其漁業合作國港內轉載

漁獲物，且遵守該漁業合

作國相關管理規範，其經

營者並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填報漁獲物轉載明細

表，並於漁獲物完成

轉載一個工作日內，

將漁獲物轉載明細表

送兼營運搬船經營者

彙整；明細表格式如

附件二十七。 

二、完成漁獲物卸魚並銷

售十個工作日內，檢

具魚市場之銷售證明

文件送主管機關辦理

核銷。 

與前項經許可之捕撈

漁船進行轉載之兼營運搬

船，於完成港內轉載後返

國七個工作日前，其經營

者應將該運搬航次之運搬

總漁獲量、各捕撈漁船之

轉載明細表及預定返回國

內港口卸魚時間，通報主

管機關，始得於魚市場卸

魚。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簡化作業規定，與卸魚

申請及售魚核銷重複部

分，免予辦理，爰刪除

第二項後段規定及第三

項規定。 

第七十六條  捕撈漁船之漁

獲物進入國內外港口卸魚

，應由下列人員依期限填

具卸魚預報表（格式如附

件二十六），向主管機關申

請許可；申請期限之末日

為例假日時，應提前於例

假日前一工作日提出： 

一、捕撈漁船卸魚：經營

者或船長，最遲於本

船預定卸魚日前三日

。 

第七十六條  捕撈漁船本船

或委託運搬船或貨櫃船進

入國內外港口卸魚，經營

者或船長應填具卸魚預報

表，於卸魚三個工作日前

，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預報表格式如附件二十八

。 

鰹鮪圍網漁船依規定

申報轉載漁獲確認書者，

視同已依前項申請卸魚許

可。 

一、原則上經營者及船長均

有義務申請卸魚許可，

惟考量運搬船卸魚時間

，捕撈漁船船長並無法

掌握，爰無申請卸魚許

可之義務；另為便民服

務，縮短港口卸魚之申

請期限，附件二十八調

整為附件二十六，爰修

正第一項並新增第二項

規定。 

二、考量漁船卸魚會因船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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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捕撈漁船卸魚後裝櫃

交貨櫃船運送：捕撈

漁船經營者或船長，

最遲於本船預定卸魚

日前三日。 

三、捕撈漁船卸魚後交飛

機運送：捕撈漁船經

營者或船長，最遲於

本船預定卸魚日前三

日。 

四、運搬船卸魚：捕撈漁

船經營者，最遲於運

搬船預定卸魚日前三

日。 
漁獲物以冰鮮方式保

存之鮪延繩釣漁船於其漁

業合作國港口卸魚，經營

者或船長最遲應於預定卸

魚日前一日向主管機關申

請許可；申請期限之末日

為例假日時，應提前於例

假日前一工作日提出，不

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經主管機關許可卸魚

之漁船，得於許可卸魚日

或其後三日內，從事卸魚

。 

未於前項所定期限內

卸魚者，經營者或船長應

於卸魚前申請變更卸魚日

期，並經主管機關同意變

更後始得卸魚。 

鰹鮪圍網漁船依規定

申報轉載漁獲確認書者，

視為已依第一項申請卸魚

許可。 

鮪延繩釣漁船，經許

可從事捕撈太平洋黑鮪作

業，其捕獲太平洋黑鮪並

已依太平洋黑鮪漁撈作業

管理辦法第二十五條規定

通報漁業通訊電臺，返回

國內港口卸魚者，視為已

依第一項申請卸魚許可。 

安排等因素，而有所延

後，為增加作業彈性，

爰新增第三項規定。 

三、新增第四項明定卸魚日

延後逾三日之處理方式

，仍應申請變更卸魚日

期，不受第一項所定申

請期限之限制。 

四、原第二項順移至第五項

，並配合調整文字。 

五、增訂第六項捕撈太平洋

黑鮪之通報符合一定條

件者，視為申請卸魚許

可。 

六、考量漁業合作國對於漁

船出租漁業合作且漁獲

物以冰鮮方式保存之鮪

延繩釣漁船訂有特別的

卸魚規定，為使該等漁

船能配合，爰新增第七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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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許可漁船出租漁業

合作且漁獲物以冰鮮方式

保存之鮪延繩釣漁船，在

漁業合作國管轄海域作業

，得依該國所許可之作業

方式，於該國港口卸魚。 

第七十六條之一  鮪延繩釣

漁船於國外港口卸下之漁

獲物由貨櫃船運送至其他

港口者，鮪延繩釣漁船經

營者最遲應於貨櫃船到港

前三日，通知主管機關貨

櫃船到港時間及港口名稱

。 

 一、本條新增。 

二、為掌握於國外港口卸下

並以貨櫃船運送之漁獲

物流向，爰增訂本條。 

第七十七條  捕撈漁船之漁

獲物完成卸魚，應由下列

人員依期限向主管機關繳

交卸魚聲明書；聲明書格

式如附件二十六： 

一、捕撈漁船卸魚：經營

者或船長，最遲於完

成卸魚五個工作日。 

二、捕撈漁船卸魚後裝櫃

交貨櫃船運送：捕撈

漁船經營者，最遲於

裝載漁獲物之貨櫃起

岸並完成通關五個工

作日。 

三、捕撈漁船卸魚後交飛

機運送：捕撈漁船經

營者，最遲於裝載漁

獲物之飛機抵達目的

地五個工作日。 

四、運搬船卸魚：捕撈漁

船經營者，最遲於運

搬船完成卸魚五個工

作日。 
本辦法所稱完成卸魚

，指於港口卸下之漁獲物

完成過磅秤重。 

第七十七條  捕撈漁船經營

者或船長應於完成卸魚五

個工作日內，向主管機關

繳交卸魚聲明書；聲明書

格式如附件二十八。 

前項所稱完成卸魚，

指一批漁獲於一定期間在

同一漁港完成漁獲過磅秤

重；漁獲分批於不同港口

卸售者，應分批依前項規

定期限繳交卸魚聲明書。 

一、修正第一項明定辦理繳

交卸魚聲明書之人員及

其期限，另配合第七十

六條第一項，及附件二

十八調整為附件二十六

。 

二、因完成卸魚係指於同一

港口卸下之漁獲物完成

過磅秤重，但不限在該

港口之港區範圍過磅秤

重；另漁獲物分批於不

同港口卸下，本應分別

依第七十六條申請卸魚

許可，並繳交卸魚聲明

書，毋庸規定，爰修正

第二項規定。 

第七十八條  漁船經營者及

船長應接受主管機關或公

正第三方，派員於港口執

行卸魚或轉載之漁獲查核

第七十八條  漁船經營者及

船長應接受主管機關或公

正第三方，派員於港口執

行卸魚或轉載之漁獲查核

一、第一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 

二、修正第二項第二款明定

經主管機關指定查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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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主管機關指定應接

受查核之漁船經營者或船

長，應配合辦理下列事項

： 

一、由主管機關派員查核

者，應俟主管機關人

員抵達後，始得開始

卸魚或轉載。 

二、由公正第三方派員查

核者，應向公正第三

方提出申請並聯繫，

並於卸魚或轉載前，

繳交查核費用，且俟

公正第三方人員抵達

後，始得開始卸魚或

轉載。 

由公正第三方執行漁

獲查核者，有關公正第三

方執行國外港口漁獲查核

所需經費，由受查核之漁

船經營者負擔。 

。 

經主管機關指定應接

受查核之漁船經營者或船

長，應配合辦理下列事項

： 

一、由主管機關派員查核

者，應俟主管機關人

員抵達後，始得開始

卸魚或轉載。 

二、由公正第三方派員查

核者，應向公正第三

方提出申請並聯繫，

且俟公正第三方人員

抵達後，始得開始卸

魚或轉載。 

由公正第三方執行漁

獲查核者，有關公正第三

方執行國外港口漁獲查核

所需經費，由受查核之漁

船經營者負擔。 

漁船應事前向公正第三

方繳交查核費用。 

第八十條  經主管機關、漁

業合作國或國際漁業組織

指派觀察員隨船者，該漁

船經營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 

一、於漁船預定進港或出

港七個工作日前，以

書面通知主管機關。 

二、依主管機關通知之時

間及地點，接載觀察

員上船或送返港口。 

三、提供觀察員相當於幹

部船員之生活照顧，

包括膳食、住宿、衛

生設備及醫療。 

四、指示船長及船員，應

配合及協助觀察員執

行任務所需之相關事

項。 

第八十條  經主管機關指派

觀察員隨船者，該漁船經

營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於漁船預定進港或出

港七個工作日前，以

書面通知主管機關。 

二、依主管機關通知之時

間及地點，接載觀察

員上船或送返港口。 

三、提供觀察員相當於幹

部船員之生活照顧，

包括膳食、住宿、衛

生設備及醫療。 

四、指示船長及船員，應

配合及協助觀察員執

行任務所需之相關事

項。 

現行國際漁業組織規定，漁

船上觀察員得由國際漁業組

織或漁業合作國指派，爰增

訂漁業合作國或國際漁業組

織所指派之觀察員隨船時，

漁船經營者亦應依本條規定

辦理。 

第八十一條  經主管機關、

漁業合作國或國際漁業組

織指派觀察員隨船者，該

第八十一條  經主管機關指

派觀察員隨船者，該漁船

船長應遵行下列事項： 

現行國際漁業組織規定，漁

船上觀察員得由國際漁業組

織或漁業合作國指派，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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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船船長應遵行下列事項

： 

一、參加主管機關辦理之

航前講習。 

二、向觀察員說明漁船之

作息方式、安全維護

及漁船設施。 

三、應配合及協助觀察員

執行任務，就有關觀

察任務事項所為之詢

問，不得規避、妨礙

或拒絕。 

四、不得干擾、威脅或行

賄觀察員。 

五、提供觀察員船上生活

與執行任務所需之空

間、設備及資料。 

六、要求船員應遵守前三

款規定。 

七、簽署觀察員作成之紀

錄；對紀錄內容有不

同意見時，得註記其

意見。 

八、確保觀察員安全，漁

船遇有緊急危難時，

應予特別照護及給予

避難協助。 

一、參加主管機關辦理之

航前講習。 

二、向觀察員說明漁船之

作息方式、安全維護

及漁船設施。 

三、應配合及協助觀察員

執行任務，就有關觀

察任務事項所為之詢

問，不得規避、妨礙

或拒絕。 

四、不得干擾、威脅或行

賄觀察員。 

五、提供觀察員船上生活

與執行任務所需之空

間、設備及資料。 

六、要求船員應遵守前三

款規定。 

七、簽署觀察員作成之紀

錄；對紀錄內容有不

同意見時，得註記其

意見。 

八、確保觀察員安全，漁

船遇有緊急危難時，

應予特別照護及給予

避難協助。 

正文字以納入漁業合作國或

國際漁業組織所指派之觀察

員隨船時，漁船船長亦應依

本條規定辦理。 

第八十六條  鰹鮪圍網漁船

於主管機關公告禁用集魚

器期間，禁止使用集魚器

或回收集魚器，並禁止捕

撈隨附於集魚器之魚群。 

前項所稱集魚器，指

能聚集魚群之器具、生物

或方法，不論大小、有無

生命、浮性或半沉浮性者

，其種類包括浮標、浮筒

、網片、編織物、塑膠、

流木群(竹竿、木材、原木

等)、生物(如鯨鯊)、自身

漁船或友船、水下燈光及

撒餌。 

禁用集魚器期間，鰹

鮪圍網漁船應至少每三十

第八十六條  鰹鮪圍網漁船

於公海或主管機關公告禁

用集魚器期間，禁止使用

集魚器或回收集魚器，並

禁止捕撈隨附於集魚器之

魚群。 

前項所稱集魚器，指

能聚集魚群之器具、生物

或方法，不論大小、有無

生命、浮性或半沉浮性者

，其種類包括浮標、浮筒

、網片、編織物、塑膠、

流木群(竹竿、木材、原木

等)、生物(如鯨鯊)、自身

漁船或友船、水下燈光及

撒餌。 

禁用集魚器期間，鰹

鰹鮪圍網漁船於公海禁用集

魚器期間，自一百零七年一

月一日起，由國際漁業組織

規定改由各國自行選擇一定

期間，爰修正第一項，其餘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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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回報一次船位，且不

得以人工回報船位方式持

續作業。 

鮪圍網漁船應至少每三十

分鐘回報一次船位，且不

得以人工回報船位方式持

續作業。 

第八十六條之一  鰹鮪圍網

漁船任何時間投放於海上

之附有衛星電浮標之集魚

器不得超過三百五十個。 

前項衛星電浮標應標

識可供辨識之參考序號，

且僅能在漁船上進行啟動

。 

經營者應於啟動第一

項衛星電浮標前，將衛星

電浮標品牌、型號及參考

序號等資訊報送主管機關

。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WCPFC第17-01號決

議，訂定鰹鮪圍網漁船

使用附有衛星電浮標之

集魚器之相關規定。 

第八十九條  鰹鮪圍網漁船

於公海時，船長應每日填

寫公海作業天數報表，並

於次日前，傳送圍網公會

，圍網公會應每週彙整後

報主管機關備查；報表格

式如附件二十七。 

鰹鮪圍網漁船於公海

漁撈作業總天數，達該年

度年度公海作業天數上限

百分之八十時，主管機關

得通知鰹鮪圍網漁船停止

公海漁撈作業之時間。 

第八十九條  鰹鮪圍網漁船

於公海漁撈作業時，船長

應於作業完成後一個工作

日內，填寫公海作業天數

報表傳送圍網公會，圍網

公會應每週彙整後報主管

機關備查；報表格式如附

件二十九。 

鰹鮪圍網漁船於公海

漁撈作業總天數，達該年

度年度公海作業天數上限

百分之八十時，由主管機

關通知鰹鮪圍網漁船停止

公海漁撈作業之時間。 

一、 現行鰹鮪圍網漁船於公

海時每日均應填寫公海

作業天數報表，並應於

一日內傳送圍網公會統

計，不區分是否工作日

，附件二十九調整為附

件二十七，爰修正第一

項規定。 

二、 鰹鮪圍網漁船停止公海

漁撈作業之時間，由主

管機關視情況決定通知

時機，爰修正第二項。 

第九十二條  鰹鮪圍網漁船

捕撈之正鰹、大目鮪或黃

鰭鮪，除有第二項之情形

外，不得丟棄。  

鰹鮪圍網漁船當航次

最後一網捕撈之正鰹、大

目鮪或黃鰭鮪，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予以拋棄，

船長應將拋棄量填報於漁

撈日誌及電子漁獲回報系

統，經營者或船長並應填

具拋棄通報單（如附件二

十八），於四十八小時內通

第九十二條  鰹鮪圍網漁船

捕撈之正鰹、大目鮪或黃

鰭鮪，除有第二項之情形

外，不得丟棄。  

鰹鮪圍網漁船當航次

最後一網捕撈之正鰹、大

目鮪或黃鰭鮪，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予以拋棄，

船長應將拋棄量填報於漁

撈日誌及電子漁獲回報系

統，經營者或船長並應填

具拋棄通報單，於四十八

小時內通報WCPFC秘書處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附件三十調整為附件二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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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WCPFC秘書處、主管機關

及船上觀察員： 

一、魚艙空間不足容納。 

二、漁獲物不適合人類食

用。 

三、漁船設備發生故障。 

、主管機關及船上觀察員

；拋棄通報單如附件三十

： 

一、魚艙空間不足容納。 

二、漁獲物不適合人類食

用。 

三、漁船設備發生故障。 

第九十三條  鰹鮪圍網漁船

應備有釋放意外捕獲海龜

之手抄網。 

鰹鮪圍網漁船之圍網

內誤捕或集魚器纏繞鯨豚

類、鯨鯊或海龜時，船長

應採取所有可行措施予以

安全釋放，並填具報告表

，於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

日內報主管機關備查；報

告表如附件二十九。 

第九十三條  鰹鮪圍網漁船

應備有釋放意外捕獲海龜

之手抄網。 

鰹鮪圍網漁船之圍網

內誤捕或集魚器纏繞鯨豚

類、鯨鯊或海龜時，船長

應採取所有可行措施予以

安全釋放，並填具報告表

，於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

日內報主管機關備查；報

告表如附件三十一。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附件三十一調整為附件

二十九。 

第九十五條  高風險漁船，

於主管機關通知該船經營

者之日起，應遵守下列特

別管理措施： 

一、不得以漁船出租予他

國人方式，進行漁業

合作。 

二、每航次出港，均應搭

載主管機關指派之觀

察員隨船或安裝能正

常運作之電子觀察設

備後，始能出港作業

。但已搭載符合國際

漁業組織規定之觀察

員者，不在此限。 

三、依第六章規定進行船

位回報。 

四、依第七章規定進行漁

獲通報。 

五、不得進行海上轉載。 

六、港內轉載最遲應於預

定轉載日前七日填具

轉載預報表，向主管

機關申請轉載許可。 

七、港口卸魚最遲應於預

定卸魚日前七日填具

第九十五條  高風險漁船，

於主管機關通知該船經營

者之日起，應遵守下列特

別管理措施： 

一、不得以漁船出租予他

國人方式，進行漁業

合作。 

二、每航次出港，均應搭

載主管機關指派之觀

察員隨船或安裝能正

常運作之電子觀察設

備後，始能出港作業

。但已搭載符合國際

漁業組織規定之觀察

員者，不在此限。 

三、至少每一小時回報一

次船位。 

四、依第七章規定進行漁

獲通報。 

五、不得進行海上轉載。 

六、港內轉載或港口卸魚

，應有主管機關或公

正第三方派員執行查

核。 

一、配合第四十三條修正本

條第三項規定。 

二、為使主管機關能有足夠

行政時間依第八項安排

查核高風險漁船港內轉

載或港口卸魚，爰新增

第六項及第七項。 

三、原第六項移列第八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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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魚預報表，向主管

機關申請卸魚許可。 

八、港內轉載或港口卸魚

，應有主管機關或公

正第三方派員執行查

核。 

第九十八條之一  本辦法所

指漁獲量，以未處理之全

魚重量計。 

      漁獲物處理後魚體重

量，轉換成未處理之全魚

重量之轉換係數，如附件

三十。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明定本辦法第十

條、第二十五條、第三

十二條、第三十四條、

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二

條、第五十八條及第五

十九條所稱漁獲量，均

以未處理之全魚重量計

。 

三、第二項依據國際漁業組

織或其他國際慣例，明

定漁獲物處理後魚體重

量，轉換成全魚重量之

轉換係數。 

第九十九條  本辦法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二十

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

布日施行。 

第九十九條  本辦法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二十

日施行。 

增訂第二項本辦法修正條文

施行日期。 

 



鮪延繩釣或鰹鮪圍網漁船赴太平洋作業管理辦法第二條附件一 WCPFC公約海域示意圖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原示意圖之文
字有 誤繕，予
以修正。 



第二十條附件十國際識別編號之標識字體高度與寬度及顏色規格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新增中英文船
名及漁船統一
編號之標示規
格。 



 

 



鮪延繩釣或鰹鮪圍網漁船赴太平洋作業管理辦法第二十八條附件十三 WCPFC公約海域海鳥忌避措施規格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配合一百零六
年 WCPFC 第十
四屆年會通過
第 2017-06 號
決 議 ， 修 正 
WCPFC 公約海
域海鳥忌避措
施規格。 



 

 

 



 

 

 

 



第四十六條附件十六漁船船位及作業資訊回報傳真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本 附 件 未 修
正。 



第四十八條附件十七進入或離開太平洋東邊袋狀公海特別管理區域通報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刪除） 

 

一、 本 附 件
刪除。 

二、 配 合 第
四 十 八
條 刪 除
第 一
項，將本
附 件 刪
除。 



第四十八條附件十八太平洋東邊袋狀公海目擊報告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配合原附件十
七刪除，修正
附件序號。 



第六十條附件十九我國漁船於太平洋可卸魚或港內轉載之港口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新增國內指定
卸魚港口，並
配合原附件十
七刪除，修正
附件序號，另
配合第六十條
第一項規定，
修 正 標 題 文
字。 



第六十八條附件二十運搬船申請從事港內轉載或海上轉載應檢具資料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為掌握運搬船
管理欲轉載之
捕 撈 漁 船 名
單，爰新增為
運搬船申請轉
載應檢具之資
料，另配合第
六 十 八 條 規
定，區分港內
轉載及海上轉
載資料應檢具
之資料，配合
原附件十七刪
除，修正附件
序號。 



第七十條附件二十一 WCPFC漁船轉載漁獲申報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 配 合 原
附 件 十
七 刪
除，修正
附 件 序
號。 

二、 新 增 留
艙 量 欄
位 供 填
寫。 



第七十條附件二十二 IATTC漁船轉載漁獲申報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 配 合 原
附 件 十
七 刪
除，修正
附 件 序
號。 

二、 新 增 留
艙 量 欄
位 供 填
寫。 



第七十條附件二十三鰹鮪圍網漁船轉載漁獲申報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 配 合 原
附 件 十
七 刪
除，修正
附 件 序
號。 

二、 新 增 留
艙 量 欄
位 供 填
寫。 



第七十四條附件二十四 WCPFC轉載確認書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配合原附件十
七刪除，修正
附件序號。 



第七十四條附件二十五 IATTC轉載確認書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配合原附件十
七刪除，修正
附件序號。 



第七十四條附件二十六鰹鮪圍網漁船轉載漁獲確認書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配合原附件十
七刪除，修正
附件序號。 



第七十五條附件二十七兼營運搬船漁獲物轉載明細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刪除） 

 

一、 本 附 件
刪除。 

二、 配 合 第
七 十 五
條 刪 除
第 二 項
後段，將
本 附 件
刪除。 



第七十六條、第七十七條附件二十八遠洋漁船漁獲物卸魚□預報表□聲明書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為確認漁船漁
獲物之處理型
態，及新增第
七 十 七 條 之
一，爰新增交
貨櫃船或飛機
運送之欄位及
處理型態之欄
位供填寫。配
合原附件十七
及附件二十七
刪除，修正附
件序號。 



第八十九條附件二十九鰹鮪圍網漁船公海作業天數報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配合原附件十
七及附件二十
七刪除，修正
附件序號。 



第九十二條附件三十鰹鮪圍網漁船漁獲物拋棄通報單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配合原附件十
七及附件二十
七刪除，修正
附件序號。 



第九十三條附件三十一鰹鮪圍網漁船誤捕物種報告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配合原附件十
七及附件二十
七刪除，修正
附件序號。 



第九十八條之一附件三十漁獲物處理後魚體重量轉換成全魚重量之轉換係數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本附件新增。 


